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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飞荣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5年前三季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

深圳市飞荣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为了真实、准确、客

观反映公司 2025年前三季度的财务状况和资产价值，根据《企业会计准则》《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深

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 1号——业务办理》等相关规定，

对公司相关资产进行计提减值准备，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原因

为真实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本着谨慎性原则，依据《企业会计准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 及公司会计政策的相关规定，公司对 2025年前三季度末应收款项、存货、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固定资产、长期股权投资、在建工程、无形资产、商誉等资

产进行了全面的清查，对各项资产减值的可能性、各类存货的可变现净值等进行

了充分的评估和分析。

二、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范围和总金额

公司对 2025年前三季度末存在可能发生减值迹象的资产进行全面清查和资

产减值测试后，计提 2025 年前三季度各项资产减值准备共计 8,066.62万元。详

情如下表：

单位：万元

类别 项目 本期减值金额 上年同期减值金额

信用减值损失

应收账款坏账准备 1,924.35 -518.48

应收票据坏账准备 -80.70 13.98

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 17.42 -423.07



长期应收款坏账损失 23.92 -

资产减值损失
存货跌价准备 6,181.63 3,790.96

商誉减值准备 - -

合 计 8,066.62 2,863.39

注：以上合计数据与各明细数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是由于四舍五入所造成。

三、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确认标准及计提方法

（一）金融工具减值

本公司以单项或组合的方式对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以公允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债务工具）和财务担保合同等的预期信

用损失进行估计。

本公司考虑有关过去事项、当前状况以及对未来经济状况的预测等合理且有

依据的信息，以发生违约的风险为权重，计算合同应收的现金流量与预期能收到

的现金流量之间差额的现值的概率加权金额，确认预期信用损失。

如果该金融工具的信用风险自初始确认后已显著增加，本公司按照相当于该

金融工具整个存续期内预期信用损失的金额计量其损失准备；如果该金融工具的

信用风险自初始确认后并未显著增加，本公司按照相当于该金融工具未来 12个

月内预期信用损失的金额计量其损失准备。由此形成的损失准备的增加或转回金

额，作为减值损失或利得计入当期损益。

本公司通过比较金融工具在资产负债表日发生违约的风险与在初始确认日

发生违约的风险，以确定金融工具预计存续期内发生违约风险的相对变化，以评

估金融工具的信用风险自初始确认后是否已显著增加。通常逾期超过 30日，本

公司即认为该金融工具的信用风险已显著增加，除非有确凿证据证明该金融工具

的信用风险自初始确认后并未显著增加。

如果金融工具于资产负债表日的信用风险较低，本公司即认为该金融工具的

信用风险自初始确认后并未显著增加。

如果有客观证据表明某项金融资产已经发生信用减值，则本公司在单项基础

上对该金融资产计提减值准备。

对于由《企业会计准则第 14号——收入》(2017)规范的交易形成的应收款

项和合同资产，无论是否包含重大融资成分，本公司始终按照相当于整个存续期



内预期信用损失的金额计量其损失准备。

对于租赁应收款，本公司选择始终按照相当于整个存续期内预期信用损失的

金额计量其损失准备。

本公司不再合理预期金融资产合同现金流量能够全部或部分收回的，直接减

记该金融资产的账面余额。

各类金融资产信用损失的确定方法：

（1）应收票据

由于应收票据期限较短、违约风险较低，在短期内履行其支付合同现金流量

义务的能力很强，因此本公司将应收票据视为具有较低的信用风险的金融工具，

应收票据预期信用损失确定方法如下：

①银行承兑汇票的承兑人为商业银行时，因为具有较高的信用，票据到期不

获支付的可能性较低，所以不计提坏账准备。

②期末对商业承兑汇票按照账龄连续计算的原则计提坏账准备。

（2）除应收票据以外的应收账款组合

本公司在单项工具层面无法以合理成本获得关于信用风险显著增加的充分

证据，而在组合的基础上评估信用风险是否显著增加是可行的，所以本公司在对

应收账款实际损失率、对未来回收风险的判断及信用风险特征分析的基础上，确

定预期信用损失率并据此计提预期信用损失。

①按单项金额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

确定组合的依据 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理由
单项计提坏账准备

的方法

单项金额重大的判断依

据或金额标准

单项金额重大是指单笔金额在 200万元（含

200万元）以上的。
个别认定法

单项金额不重大的判断

依据或金额标准

单项金额不重大是指单笔金额在 200 万元

以下。
个别认定法

②确定组合的依据及坏账准备的计提方法

确定组合的依据 按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计提方法

账龄组合 应收款项账龄

合并范围内关联方组合 具有较低的信用风险，不计提预期信用损失

对于划分为组合的应收账款，本公司参考历史信用损失经验，结合当前状况

以及对未来经济状况的预测，编制应收账款账龄与整个存续期信用损失；



对于划分为组合的其他应收款，本公司参考历史信用损失经验，结合当前状

况以及对未来经济状况的预测，通过未来 12个月内或整个存续期预期信用损失

率，计算预期信用损失。预期信用损失率对照表如下：

账龄 预期信用损失率（%）

1年以内（含 1年） 5.00

1至 2年（含 2年） 10.00

2至 3年（含 3年） 30.00

3至 5年（含 5年） 50.00

5年以上 100.00

（二）存货跌价准备

资产负债表日，存货应当按照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当存货成本高于

其可变现净值的，应当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可变现净值，是指在日常活动中，存

货的估计售价减去至完工时估计将要发生的成本、估计的销售费用以及相关税费

后的金额。

产成品、库存商品和用于出售的材料等直接用于出售的商品存货，在正常生

产经营过程中，以该存货的估计售价减去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后的金额，

确定其可变现净值；需要经过加工的材料存货，在正常生产经营过程中，以所生

产的产成品的估计售价减去至完工时估计将要发生的成本、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

关税费后的金额，确定其可变现净值；为执行销售合同或者劳务合同而持有的存

货，其可变现净值以合同价格为基础计算，若持有存货的数量多于销售合同订购

数量的，超出部分的存货的可变现净值以一般销售价格为基础计算。

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后，如果以前减记存货价值的影响因素已经消失，导致存

货的可变现净值高于其账面价值的，在原已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金额内予以转回，

转回的金额计入当期损益。

（三）长期资产减值

长期股权投资、采用成本模式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固定资产、在建工程、

使用寿命有限的无形资产、油气资产等长期资产，于资产负债表日存在减值迹象

的，进行减值测试。减值测试结果表明资产的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的，按

其差额计提减值准备并计入减值损失。可收回金额为资产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

用后的净额与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两者之间的较高者。资产减值准备按

单项资产为基础计算并确认，如果难以对单项资产的可收回金额进行估计的，以



该资产所属的资产组确定资产组的可收回金额。资产组是能够独立产生现金流入

的最小资产组合。

对于因企业合并形成的商誉、使用寿命不确定的无形资产、尚未达到可使用

状态的无形资产，无论是否存在减值迹象，至少在每年年度终了进行减值测试。

本公司进行商誉减值测试，对于因企业合并形成的商誉的账面价值，自购买

日起按照合理的方法分摊至相关的资产组；难以分摊至相关的资产组的，将其分

摊至相关的资产组组合。相关的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是能够从企业合并的协

同效应中受益的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

在对包含商誉的相关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进行减值测试时，如与商誉相关

的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存在减值迹象的，先对不包含商誉的资产组或者资产组

组合进行减值测试，计算可收回金额，并与相关账面价值相比较，确认相应的减

值损失。然后对包含商誉的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进行减值测试，比较其账面价

值与可收回金额，如可收回金额低于账面价值的，减值损失金额首先抵减分摊至

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中商誉的账面价值，再根据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中除商

誉之外的其他各项资产的账面价值所占比重，按比例抵减其他各项资产的账面价

值。上述资产减值损失一经确认，在以后会计期间不予转回。

四、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对公司利润的影响

2025年前三季度公司计提信用减值损失 18,849,967.72元，计提资产减值损

失 61,816,271.91 元，对报告期内利润总额影响金额为 80,666,239.63 元，并相应

减少公司报告期期末的资产净值，对公司报告期内的经营现金流没有影响。

本次核销的应收账款和其他应收款均已全额计提坏账准备，对报告期损益没

有影响。

本次计提信用减值损失、资产减值损失事项，真实反映企业财务状况，符合

会计准则和相关政策要求，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

行为。

特此公告。

深圳市飞荣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 10月 27日


